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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四題：可疑交易報告的處理 

2016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四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日，有傳媒公開巴拿馬一間律師行的大量機密文件（巴拿馬文件），

揭露全球各地有不少政要、公職人員及名人在避稅天堂開設離岸公司，可

能涉及隱瞞資產、逃稅、洗黑錢等非法活動。該等文件又顯示，香港在全

球城市當中擁有最多提供成立離岸公司服務的中介機構，因此被喻為「頭

號秘密離岸金融服務中心」。有關情況令人憂慮本港中介機構有否大規模

協助客戶成立離岸公司，以進行上述非法活動，以及該等活動會否破壞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五年，由香港警務處及香港海關人員組成的聯合財富情報組（情

報組）每年（i）接獲可疑交易舉報的宗數，以及（ii）查明多少宗該等

舉報屬實，並按所涉行業／界別表列分項數目； 

 

（二）情報組及其轄下四個數據分析小隊的人手編制分別為何，以及小隊

成員平均每人每月處理多少宗可疑交易報告；該組各類人員去年超時工作

的情況為何； 

 

（三）有否評估情報組現時的人手及其他資源是否足夠，以及有否計劃全

面檢討該組的架構和職能，以加強打擊上述非法活動；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四）是否知悉，本港現時有多少間專門提供成立離岸公司服務的中介機

構；當局現時有何法例及政策規管該等中介機構經營業務；過去三年，有

否就對涉嫌違法的中介機構採取執法行動；如有，詳情為何；及 

 

（五）有否計劃根據巴拿馬文件披露的資料，主動調查本港中介機構有否

作出違法行為，並向本地及國際社會公開調查結果；如有，詳情為何；如

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由香港警務處及香港海關人員組成的聯合財富情報組（情報組），

過去五年接獲可疑交易報告的宗數，按報告來源的行業或界別，請見附件

的表一。 

 

  情報組會就每宗接獲的報告進行情報分析，並按照其風險評估機制，

審視情報的可疑情況、風險及嚴重程度等因素，以將有需要深入調查的個

案轉交相關執法機關作跟進或刑事調查。過去五年，情報組轉交可疑交易

報告予有關單位處理的宗數，請見附件的表二。 

 

（二）及（三）自二零一四年四月起，情報組的人手編制為 48 個職位，

而當中分析小隊共有 22 人。我們沒有備存分析小隊成員處理報告平均宗

數及相關超時工作的統計資料。隨着可疑交易報告宗數按年遞增，情報組

會不時檢視及調整處理可疑交易報告的流程，以應付持續上升的個案。 

 

（四）及（五）我們不評論個別個案。但我們必須指出，香港並沒有法例

禁止個人或商業機構在境外司法管轄區成立公司，因此我們沒有關於在香

港提供成立離岸公司服務的中介機構的統計數字。然而，任何人士（包括

公司服務供應商、律師行及金融機構等）均必須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條例》、《販毒（追討得益）條例》以及《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

在知道或懷疑涉及嚴重罪行或販毒的得益、或屬恐怖分子財產時，將有關

資料或交易向情報組提交可疑交易報告。同時，金融機構必須根據《打擊

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嚴格執行盡職審查及備存

紀錄措施，以了解客戶的目的及業務資料，並採取合理措施識別及核實客

戶的實益擁有人，以減低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在稅務事宜方

面，稅務局留意到有關組織發表的報告。一如過往，稅務局會根據部門掌

握的資料，以及由其他途徑收到的資訊，採取必要的行動，打擊納稅人逃

稅及避稅的活動。 

 

 

完 


